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高召集委員志鵬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前送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同意撤回」。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2月20日、106年12月28日舉行第31次、第34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分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賴召集委員瑞隆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葉燕妮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葉燕妮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蒙　大院邀請前來報告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以下謹提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6年6月30日止）：

業務收入：實際數1億6,539萬6,498元，較累計分配預算數1億2,740萬5,000元，增加3,799萬1,498元，約29.82%；業務外收入：實際數54萬3,740元，較累計分配預算數185萬元，減少130萬6,260元，約70.61%。業務支出：實際數1億3,501萬5,753元，較累計分配預算數1億2,740萬3,000元，增加761萬2.753元，約5.98%；業務外支出：實際數10萬2,380元，較累計分配預算數24萬元，減少13萬7,620元，約57.34%。業務收支相抵後，計賸餘3,082萬2,105元。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部分：業務收入4億8,896萬4,000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業務外收入700萬元，係標案收入、出版品刊物/影視節目、票務收入、異業合作、捐款網站及利息收入等，共計4億9,596萬4,000元。支出部分：業務支出5億4,842萬1,000元，係行政管理業務2億3,305萬7,000元、新聞業務4,100萬元、節目業務5,640萬元、製作工程與資訊業務4,500萬元、文化行銷業務5,000萬元、廣播電臺業務1億2,296萬4,000元；業務外支出650萬元，係承接活動執行、捐款活動、出版品及文創品銷售等支出，共計5億5,492萬1,000元。本期短絀為5,895萬7,000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4億9,596萬元4千元，照列。

(2)總支出：5億5,492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5,895萬7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3項：

(1)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之「支出」凍結200萬元，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有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7年度編列收入4億9,596萬4千元，扣除支出5億5,492萬1千元後，本期短絀計5,895萬7千元，較106年度短絀預算數5,107萬7千元，短絀數增加788萬元，近年來實際營運結果均為短絀，自104年度起編列短絀預算且呈擴大之趨勢。計107年底之累積短絀將高達2億3,513萬元，約占基金餘額之26.83%，恐影響該基金會長期財務之健全發展與運作，進而損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創立之目的。爰凍結部分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　　　　　　　　　　

連署人：林麗蟬　　曾銘宗　　孔文吉　　

鑑於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迄今遲未擁有文化傳播營運基地，此為具體落實總統競選承諾，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及廣播電臺永續營運發展需要。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完成董事會討論原住民族電視臺及廣播電臺基地選址評估計畫，送請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審定，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洪宗熠　　賴瑞隆　　陳　瑩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為行銷推廣原住民族電視臺與相關節目，成立原住民族電視臺臉書，然原住民族電視臺臉書粉絲頁與觸及率尚有成長努力空間，爰凍結部分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臉書經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姚文智　　賴瑞隆　　Kolas Yotaka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為行銷原住民文化影視音樂產品，增加基金會自籌款收入來源，105年度籌劃於網路平台建置「IPCF goods原事好物」網路購物平臺進行推廣，但105年8月營運至今年10月卻僅上架11件商品，完成4筆交易，成交9,393元，行銷成效極低。爰凍結部分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文化行銷，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姚文智　　賴瑞隆　　Kolas Yotaka

(2)有鑑於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為提升自籌收入，105年籌劃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建置網路購物平臺，冀透過結合電子商務趨勢，多元推廣該會商品。該購物平臺已於105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正式對外開放營運，店名為「IPCF goods原事好物」，目前已上架商品計11項，惟自開始營運迄至至106年9月25日止，歷時約1年2個月，僅完成4筆交易，成交金額9,393元。雖然編列購物平臺網站營運之委辦費僅80萬元。惟執行迄今，成效未彰，顯見考量未見周詳。允宜儘速完成細部營運計畫，俾儘早發揮平台效益。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監督管理機制之檢討報告。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　　　　　　　　

連署人：林麗蟬　　曾銘宗　　孔文吉　　

(3)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其Alian96.3原住民族廣播電臺乃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0條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9條規定設置，其設置之目的在於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為達到上開目的，參酌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公共電視法、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等法規之規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有積極捍衛媒體自由之義務，確保原住民族廣播、電視臺經營獨立自主、不受干涉，其為普世價值。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本於公共服務傳播媒體之社會責任，應避免並強力排除外力不當干預個別電臺節目製作及經營，貫徹媒體自主，落實自律準則，以確保原住民族廣播、電視電臺之獨立性，俾利原住民族傳播媒體之健全發展。

提案人：Kolas Yotaka　　賴瑞隆　　姚文智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召集委員瑞隆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七案。

十七、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二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二、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2號、106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32號二函。

二、附審查報告二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前送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同意撤回」。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2月6日、106年12月21日舉行第25次、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柯承亨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柯承亨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亨承蒙　大院邀請前來報告海基會107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以下謹提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收入預算案編列2億2,201萬4千元，截至11月底止累計分配數1億9,484萬6千元，依原計畫項目截至11月月底累計實收數1億7,893萬4千元，執行率91.83%；支出預算案編列2億7,528萬2千元，截至11月底止累計分配數2億3,747萬元，截至11月月底累計支出數1億9,632萬3千元，執行率82.67%。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方面：全年計編列2億6,446萬4千元，其中政府補助1億5,220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案2億2,201萬4千元，增列4,245萬元，增幅19.12%。支出方面：全年計編列2億6,424萬3千元，其中政府補助1億5,220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案2億7,528萬2千元，減列1,103萬9千元，減幅4.01%。收入、支出相抵，賸餘數22萬1千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2億6,446萬4千元，照列

(2)總支出：2億6,424萬3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2萬1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3項：

(1)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支出部分）凍結200萬元，俟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是由政府委託指定執行公權力的民間機構，擔任中介角色，在兩岸關係發展中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法院預算中心預算評估報告對107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提出4項問題，茲說明如下：

1.多餘基金以銀行利息為主，應配置基金投資標的，提升基金效益並降低對政府補助依存度：107年度「業務外收入─財務收入」編列1,200萬元，同106年度預算數，較105年度決算數1,703萬9千元，則減少503萬9千元（減幅29.57%），係定存12億元、以年利率1%估計之利息收入。

2.設備費預算編製內容簡略應改善；前2年度經主管機關查核已採購個人電腦214部，107年度應撙節辦理，以免設備閒置浪費：107年度預算案編列「設備費」667萬元，包括「資訊設備費」580萬元、「雜項設備費」87萬元，較106年度預算數613萬8千元，增加53萬2千元，增幅8.67%。

3.近年兩岸兩會交流、協商業務多有停滯，赴大陸地區旅費應依執行量能核實編列：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派員赴大陸計畫10項（與106年度同），所需大陸地區旅費790萬5千元，較106年度預算數820萬5千元，雖略減30萬元（減幅約3.66%），惟相較於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提供之105年度赴大陸地區旅費實際數48萬7千元，則增加741萬8千元，增幅達15.23倍。

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公大樓近700坪閒置空間迄至106年8月尚未完成出租，應加強推動招租作業，以利資產有效運用增加收入：107年度預算案編列「其他業務外收入」3,603萬元，較106年度預算數700萬元增加2,903萬元，主要係因107年度全權委託收入預算數較上年度成長1,040萬元（增加全權委託投資額度1.25億元及提高預期報酬率），並新增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公大樓3樓及4樓租金1,610萬元所致。

基此，爰凍結部分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瑞隆　　

連署人：洪宗熠　　張宏陸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派員赴大陸計畫共計10項（與106年相同），所需大陸地區旅費790萬5千元，雖較106年度預算數820萬5千元略減30萬元（減幅約3.66%），但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所提供之105年度赴大陸地區旅費實際執行數48萬7千元對照下，則增加741萬8千元，增幅達15.23倍。經查105年度編列12項派員赴大陸計畫實際僅執行5項，大陸地區旅費實際數僅為48萬7千503元（預算數為1,125萬元，執行率僅4.33%）；106年度編列10項計畫截至8月底止僅執行1項，大陸地區旅費實際數13萬5千元（占全年預算數820萬5千元之1.65%），預算執行率偏低。鑑於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近年交流、協商業務多有停滯，應審酌近幾年預算執行情形與未來業務實需，撙節編列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及經費。爰凍結部分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洪宗熠　　

連署人：賴瑞隆　　張宏陸　　姚文智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處理兩岸事務」項下「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業務」之「業務費」970萬元, 因前年度決算數僅7萬1千元，足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已無法發揮兩岸間互動及交流之功能。爰凍結部分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林麗蟬　　顏寬恒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支出明細表「設備費」編列667萬元, 較上（106）年度預算數613萬8千元增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內相關說明僅略述金額, 無法獲悉107年度預計採購資訊軟硬體設備及購置辦公事務設備之項目內容、數量、金額等。依主管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實地查核104年度及105年度補（捐）助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相關計畫結果, 發現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4年度及105年度洽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採購內外網個人電腦設備分別152部、62部, 採購數量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實際員工人數約百人顯有不符。鑑於兩岸關係久未見好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均未有能讓民眾見到有感的積極處理作為，為考量當前中央政府財政極為困難, 避免資源虛擲。爰此，凍結部分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林麗蟬　　鄭天財Sra Kacaw

(2)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編列「設備費」667萬元，其中分為「資訊設備費」580萬元、「雜項設備費」87萬元。依行政院主計處訂之「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對於「設備費」均應詳細列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之規定。經查，該「資訊設備費」580萬元中，政府支付540萬元（逾九成政府補助），惟其預算編製內容簡略，致無法獲悉107年度預算採購資訊軟體設備及購置辦公事務設備之項目內容、數量、金額等，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不利預算審議及監督。據此，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檢討並詳列各項目內容、數量、金額後，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陳其邁　　

連署人：Kolas Yotaka 　　趙天麟

(3)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為妥善運用北安路辦公大樓空間並發揮資產價值，於102年1月規劃出租3樓及4樓辦公空間（原面積計686.88坪，106年間重新規劃改為698.98坪），並函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審查，同年6月經同意該基金會得出租，惟自102年7月11日至102年7月24日辦理第1次招租（每坪稅前1,800元），迄105年2月24日至105年3月24日辦理第6次招租（每坪稅前1,250元），皆因無「政府機關」或「公設財團法人」投標共計6度流標，導致該大樓3樓及4樓餘裕空間迄至106年8月底尚未完成出租。爰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視市場行情規劃具競爭力之合理租金標準，並積極加強尋覓適合客源，以利儘速完成招租作業並妥善利用該資產並增裕收入。

提案人：Kolas Yotaka　　賴瑞隆　　洪宗熠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二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二、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2號、106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32號二函。

二、附審查報告二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2月6日、106年12月21日舉行第25次、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路平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路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蒙　大院邀請前來報告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以下謹提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6年5月31日止執行情形）：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3,000千元，與預計數3,000千元相同；財務收入執行數124千元，較預計數140千元，減少16千元，約11.43%，主要係實際定期存款利息較預估數低。勞務成本執行數198千元，較預計數250千元，減少52千元，約20.80%；管理費用執行數425千元，較預計數664千元，減少239千元，約36%；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50千元，較預計數710千元，減少660千元，約92.96%，主要均係撙節支用所致。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2,451千元，較預計數賸餘1,516千元，增加935千元，約61.68%。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方面：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預算數為4,5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000千元，減少500千元，約10%；財務收入總額為29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36千元，減少40千元，約11.90%，主要係定期存款利息自106年2月5日起，利率由1.18%調降至1.04%所致。本年度勞務成本為530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支出方面：管理費用為1,425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其他業務支出為3,17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3,670千元，減少500千元，約13.6%，主要係陸委會補助款縮減所致。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32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289千元，減少40千元，約13.84%。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479萬6千元，照列
(2)總支出：512萬5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32萬9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九案。

十九、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五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二、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三、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五、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4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8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50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6號五函。

二、附審查報告五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前送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同意撤回」。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06年12月18日舉行第18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今天大院審議107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財團法人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107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配合施政計畫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預計短絀1,841萬3千元，截至10月底止短絀712萬2千元，主要係減少活動、撙節支出所致。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7年度預算收入總額5,898萬2千元，支出總額5,897萬7千元，收支相抵賸餘5千元，較106年度預計短絀1,841萬3千元，增加賸餘1,841萬8千元，主要係本部委辦經費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5,898萬2千元，照列

(2)總支出：5,897萬7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5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鄭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案。

二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五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二、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三、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五、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4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8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50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6號五函。

二、附審查報告五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06年12月18日舉行第18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董事長楊欽富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今天大院審議107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財團法人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107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配合施政計畫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預計賸餘130萬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424萬3千元，主要係評定案量增加所致。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7年度預算收入總額1億7,464萬3千元，支出總額1億7,303萬9千元，收支相抵賸餘160萬4千元，較106年度預計賸餘130萬元，增加賸餘30萬4千元，主要係勞務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7,464萬3千元，照列

(2)總支出：1億7,303萬9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60萬4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一案。

二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五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二、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三、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五、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4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8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50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6號五函。

二、附審查報告五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06年12月18日舉行第18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院長楊亦東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今天大院審議107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財團法人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107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配合施政計畫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收支相抵無預計賸餘，截至10月底止賸餘799萬4千元，主要係委託技術收入增加所致。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7年度預算收入總額1億3,090萬元，支出總額1億3,085萬元，收支相抵賸餘5萬元，較106年度預計賸餘0元，增加賸餘5萬元，主要係勞務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3,090萬元，照列。
(2)總支出：1億3,085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5萬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二案。

二十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五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二、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三、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五、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4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8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50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6號五函。

二、附審查報告五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06年12月18日舉行第18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董事長曾旭正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今天大院審議107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財團法人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107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配合施政計畫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預計賸餘210萬元，截至10月底止短絀1,222萬9千元，主要係多數專案依合約期限執行中尚未結案所致。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7年度預算收入總額5,803萬元，支出總額5,682萬元，收支相抵賸餘121萬元，較106年度預計賸餘210萬元，減少賸餘89萬元，主要係勞務收入減少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5,803萬元，照列

(2)總支出：5,682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121萬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三案。

二十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五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並撤回前送之預算書案。二、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三、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五、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4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7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8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50號、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6號五函。

二、附審查報告五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06年12月18日舉行第18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行政院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董事長黃宏順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今天大院審議107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收支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財團法人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107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配合施政計畫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一)106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06年度預計賸餘148萬7千元，截至10月底止短絀70萬3千元，主要係部分投資收益尚未認列所致。

(二)107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7年度預算收入總額964萬元，支出總額756萬8千元，收支相抵賸餘207萬2千元，較106年度預計賸餘148萬7千元，增加賸餘58萬5千元，主要係投資收益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07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964萬元，照列

(2)總支出：756萬8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07萬2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鄭召集委員天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四案。

二十四、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外交部函送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641010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外交部函送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23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

壹、「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經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本委員會於106年12月14日舉行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蔡召集委員適應擔任主席，外交部部長李大維、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徐斯儉、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邱達生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戴群芳等應邀列席說明、備詢。茲將以上單位所提書面報告摘要如后：

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一)資金來源及運用說明

1.本會係依據大院於84年12月19日三讀通過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於85年7月1日正式成立，基金來源包括成立時概括承受前經濟部「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資產及負債，計新臺幣116億1,434萬元，以及86年接受前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結算新臺幣442萬元；其後於88年及90年由外交部二次編列預算捐助新臺幣6億元以及挹注本會辦理「民間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授信保證業務」所需資金新臺幣2億5,008萬元，創立及捐贈基金計新臺幣124億6,884萬元；另截至106年10月底止，基金淨值約為新臺幣157億4,761萬元。

2.本會辦理投資、貸款、技術合作、捐款及贈與等業務，其中投融資等業務所需資金得以動用基金方式撥付。至於技術合作、國際人力培訓、人道援助、以及管理及總務等費用，則均由基金孳息支應。

(二)107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1.預算編列基礎：根據本會設置條例第15條規定「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本會107年度預算收支簡表詳如附件。

2.收支及餘絀：

(1)收入：107年度本會總收入預算計新臺幣14億5,060萬元，包括：

①業務收入:主要為投融資業務收入及委辦計畫收入，編列新臺幣12億7,258萬元，較106年度增列6,473萬元，增列主要原因為預計執行外交部委辦計畫增加所致。

②業務外收入:主要為ETF股利收入、承作定期存款及投資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等利息收入，編列新臺幣1億7,802萬元，較106年度增列584萬元，增列原因為未貸放資金餘額增加，相關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支出：107年度本會總支出預算計新臺幣15億4,087萬元，包括：

①業務支出：編列新臺幣15億1,993萬元，較106年度增列6,423萬元，增列主要原因為預計執行外交部委辦計畫增加所致。

②業務外支出：編列新臺幣2,094萬元，較106年度增列2,074萬元，主要係預期投融資計畫到期還款本金以及未貸放外幣資金衍生之兌換損失所致。

③餘絀：107年度收入扣除支出後，預估將短絀新臺幣9,027萬元，較106年度預估短絀7,588萬元，增加1,439萬元。

(三)107年度預算辦理程序

本會107年度預算業經董事會議通過，並依設置條例之規定送請主管機關（外交部）循預算程序辦理。
(四)107年度業務規劃重點

1.為配合蔡總統「踏實外交、互惠互助」之外交方針與回應快速變動的國際環境，本會做為專業援外機構，係秉持專業、透明、有效之原則，遵循「進步夥伴，永續發展」之願景，與合作國家互惠共榮為目標，以達成本會加強國際合作、增進對外關係、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人類福祉的設置宗旨與使命。同時，本會以「呼應國際發展趨勢、運用比較優勢項目、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強化合作夥伴關係」為核心策略，整合「資金」、「人才」、「技術」三面向，並依世界通用之計畫循環管理方法，推動符合合作國家需求之計畫，協助提升其生活水準，並與國際援助社群建立實質夥伴關係，拓展我國國際空間。

2.本會目前推動業務之執行方式包括技術合作、投資融資、國際教育訓練及人道援助等，並積極尋求與國際組織及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合作，以台灣既有之優勢，持續提升國際影響力。本會各項業務規劃重點如下：

(1)技術合作業務方面：

本會接受外交部委辦執行駐外技術團、專案計畫及外交替代役等業務。為落實援助計畫在地化及永續性，本會執行計畫聚焦在合作國家之人員能力建構，由各駐外技術團及專案計畫明列計畫協助項目及預定時程，期透過技術援助，培養產業及國家發展所需之人力資源，進而增加人民所得及降低貧窮。本會並依據合作國家提出之需求與中長期發展策略，推動以改善人民生計為導向之合作計畫，擴大計畫規模並協助合作國家提升生活水準。

此外，本會呼應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中之議題，持續整合國內公衛醫療資源，以推動各類公衛計畫，協助合作國家強化健康照護體系之功能。本會除藉由安排合作國家醫事人員來臺參加醫療技術訓練課程，以能力建構之方式培養友邦醫療人力資源；並透過派遣海外志工，與友邦或友好國家之合作機構辦理技術協助或能力建構計畫，除加強援外工作之綜效，亦有助於參與之志工拓展國際視野。
(2)投資融資業務方面：

依本會核心策略及業務優先領域，配合夥伴國家或國際多邊開發機構需求，適時運用投融資工具推動有償援助。本年度推動主軸在農業發展、資通訊基礎建設、環境保護及擴大國際參與等領域，並延續本會對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之重視，推動微小中型企業轉融資。期盼透過有償之援助工具，使夥伴國家之資源能有效利用，進而擴大受益對象，以協助其社會經濟發展並促進包容性成長；另一方面，則深化我與國際組織之合作夥伴關係並發揮槓桿效益，從而達成擴大國際參與之政策目標。
(3)國際教育訓練業務方面：

本會除辦理各項專業研習班，與友邦及友好國家分享台灣發展經驗外；另依據各地區夥伴國家之人力培訓需求，規劃區域專班，提供客製化之研習課程。此外，本會並擴大與國內大學合作開辦大學及碩、博士班學程，提供獎學金鼓勵友邦及友好國家有志青年來台進修學位，藉多元專業課程協助友邦培育發展所需人才，並厚植國際間友我力量。
(4)人道援助業務方面：

為協助我友邦及友好國家於遭受重大天災或人道危機後之復原與重建，本會將持續與重要之國際非政府組織維持密切聯繫與交流，以利適時協力執行相關人道援助計畫，協助受援國因應災害之衝擊，並藉以增進我與受援國之雙邊關係。

本會為政府捐助設置之專業援外機構，將持續恪遵國際合作發展法，及設置條例揭櫫之援外宗旨與目標，在主管機關外交部監督下，秉持「進步夥伴、永續發展」之援外主軸，落實「踏實外交、互惠互助」之外交思維，並呼應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之精神，接軌永續農業、促進健康與教育、提升產業競爭力與經濟發展，以及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等目標，透過專業、有效之合作計畫，協助合作國家落實國家政策，進而增進邦誼、發揮外交綜效。
二、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一)緣由與宗旨

中華民國經歷民主轉型，成為亞洲重要、新興民主國家之一，民主成就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肯定。為積極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回饋國際社會對我長期的堅定支持與協助，同時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量網絡的聯繫，促進我國參與全球民主社群及相關組織之活動，發展第二軌外交，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設立理念於焉成型。

綜觀國際，許多歐美先進民主國家皆早已設置國家級民主援助基金會。因此，外交部於2002年積極推動籌設之初，即廣泛蒐集國際各類似民主基金會相關資料，建議仿效美國國務院每年編列預算撥支「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英國外交及國協事務部編列預算補助「西敏寺民主基金會」（Westmini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WFD），澳洲國際發展署資助「民主制度中心」（Center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DI），荷蘭政府成立「多黨民主機構」（Institut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MD），以及德國政府每年編撥「政黨基金」（Stiftungen）協助其國內各政黨從事海內外推動民主化計劃之實例。外交部審慎評估後，結合我國產、官、學及民間等各方面人力、經驗與資金，在朝野各政黨之支持下，於2003年1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2003年6月17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在召開首屆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後正式成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獲推舉擔任首屆董事長，並連任至2016年1月卸任，2016年3月23日，立法院院長蘇嘉全獲推舉擔任第5屆董事長。依照章程規定，目前共有17位董事分別依照比例，由來自政府、政黨、學界、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界的代表出任。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基本理念是以全民共識為基礎，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 依照章程，基金會設立宗旨包括：

1.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聚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2.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關心民主發展人士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

3.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

(二)工作績效
1.亞洲區域重要且具有指標性之民主機構：

為推動全球及亞洲民主化，本會透過國際補助案之申請，贊助國際非政府組織舉辦民主人權相關之活動，並於2006年開始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Asi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ward, ADHRA），希望藉此獎勵在亞洲地區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提倡人權有卓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亞洲民主人權獎」已成為亞洲地區指標性的民主人權獎項，對於亞洲民主化的推動與深化，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第1屆得獎者為總部位於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組織；第2屆得獎者為緬甸「梅道診所」創辦人辛西雅．蒙格醫師；第三屆得獎者為「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主席暨「書哈達組織」創辦人西瑪‧薩瑪爾醫師；第4屆得獎者為「自由北韓電台」創辦人金聖玟先生；第5屆得獎者為印度的「救援基金會」；第6屆得獎者為美國「海上難民救援組織」；第7屆得獎者為總部位於泰國的「國際終止童妓組織」；第8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為總部位於泰國的「克倫人權組織」；第9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為斯里蘭卡「人權與發展中心」；第10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為尼泊爾非政府組織「夏克提‧薩穆哈」執行長桑妮塔達努瓦女士；2016年第11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為「亞洲反非自願失蹤聯盟」；2017年第12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的得獎者為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 2.0」。每年之頒獎典禮皆定於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舉辦，頒發獎座以及獎助金10萬美元。

2.建構臺灣民主經驗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與探討平台：

《臺灣民主季刊》於2004年創刊，為全球首份以臺灣民主為主題之學術刊物，而自2008年開始連續10年均榮獲國科會評定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期刊收錄名單。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出版的e-Journal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第2期刊載的評論文章，對本會於2005年創刊之英文學術期刊《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此一期刊跨越區域、國家及文化地域之研究限制，以全球互動脈絡為基礎，廣為收錄新興民主國家經驗比較之學術研究論文，已成功提供一個開放且不分黨派的學術交流平臺，國內外專家學者可藉此進行民主經驗交流，是一份廣納不同意見並具比較性思考意義之期刊。 

3.協助國內各政黨及相關非政府組織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計畫與活動，以深化臺灣民主發展：

透過政黨補助案與國內補助案之申請，鼓勵政黨與民間社團主動展現活力，逐項推展以活動為基礎的民主化深耕運動，凝聚國人對於民主化的共識，成為深化認同、鞏固民主的最大活力來源，為臺灣的民主化奠下更紮實的基礎。

4.配合政府政策，發展第二軌外交，擴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我國外交活動空間因國際現勢而有所限制，但本會身為亞洲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對外積極與世界民主力量接軌，建立國際聯繫及合作，並與外交部透過業務合作，藉由全球民主網絡，共同為開拓臺灣國際活動空間，提升臺灣在民主及人權領域的國際形象而努力。以國際政府間所組織的「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為例，本會數年來積極參與「民主社群」非政府層次的國際執行委員會，並持續努力爭取我國參與官方層次的會議。本會亦於亞洲以外地區拓展我國的對外關係，例如外交部前部長林永樂於2015年獲邀參加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舉行之第8屆「民主社群」部長級會議，並以「臺灣民主發展之經驗」為題發表演說，分享臺灣民主轉型經驗，獲得各國出席代表熱烈迴響。另外，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屠圖大主教、愛爾蘭貝蒂‧威廉斯女士以及美國柯林頓前總統、捷克哈維爾前總統、韓國金泳三前總統、保加利亞哲列夫前總統皆曾應本會之邀訪臺。

(三)業務內容

1.補助業務

(1)國際補助案業務：106年度國際補助案截至11月30日止，總計收到142件申請案，核定補助91案，金額共計新臺幣18,013,554元整。

(2)國內補助業務：106年度國內補助案截至11月30日止，總計收到199件申請案，核定補助131案，金額共計新臺幣24,721,936元整。

(3)政黨補助業務：依據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18條之規定，106年度符合申請補助之政黨為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時代力量與親民黨。概況如下：

①中國國民黨：106年度政黨補助計畫分配額度為新臺幣8,986,477元整。截至11月30日止，共申請14案，撤案2件，核定補助12案，金額共計新臺幣8,986,477元整。

②民主進步黨：106年度政黨補助計畫分配額度為新臺幣17,459,471元整。截至11月30日止，共申請32案，核定補助32案，金額共計新臺幣15,718,494元整。

③時代力量 ：106年度政黨補助計畫分配額度為新臺幣1,283,782元整。截至11月30日止，共申請11案，核定補助11案，金額共計新臺幣1,267,680元整。
④親民黨：106年度政黨補助計畫分配額度為新臺幣770,270元整。截至11月30日止，共申請1案，核定補助1案，金額共計新臺幣770,270元整。

2.出版業務

(1)本會《臺灣民主季刊》業已於106年3月21日向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出106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TSSCI)核心期刊收錄申請，並於106年11月28日接獲該中心通知評定為政治學門第一類核心期刊，這是本刊連續10年獲此榮耀。

(2)106年繼續出臺灣民主學術期刊，106年6月及9月下旬《臺灣民主季刊》分別出版第14卷第2期及第3期，每期收錄3篇學術文章。每期均印製2,400本郵寄至國內外各單位(包括學術研究機構、圖書館、學者專家、立法委員、政府部會等)，並供本會訪賓來訪交流時贈送之用。

(3)出版中英文版《201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分別從社會、政治、司法、經濟與環境、宗教與少數民族、性別、臺商人權等7大面向，說明對2017年中國人權現狀之觀察。

3.國內業務推展

(1)辦理「參與式預算在臺灣：國內與國際的對話國際研討會」。本會106年2月18及19日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假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01講堂合辦「參與式預算在臺灣：國內與國際的對話」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除了邀請國內外從事參與式預算工作之學者專家，亦邀請行政部門官員與會，針對國內目前之參與式預算提出建議，希冀為臺灣的參與式預算找尋新的方向。

(2)辦理「2017社會公平正義」民意調查計畫。本會自成立以來，除致力於推展臺灣之民主人權之外，亦關心臺灣社會之發展及變遷，特別是公平與正義等價值如何落實在社會之中。本會近年委託民調單位，針對臺灣社會之公平正義現狀進行電話訪問，探討並分析民眾的社會公平正義觀念與認知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之影響。為持續了解台灣民眾最新之社會公平正義認知，本會於106年4月份先召開問卷設計會議，之後委託專業之調查機構於5月份執行2017年社會公平正義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3)參與科技部舉辦之「2017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為使國外第二代臺裔青年瞭解臺灣民主及人權發展的經驗，本會本年度繼續參與科技部所主辦之「2017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透過安排相關講座，讓錄取本會之學員認識臺灣的民主、外交現況及兩岸關係發展並瞭解臺灣在人權努力的成果。並藉由將學員分配到國內相關非政府組織實習，讓實習學員可瞭解國內非政府組織之運作，並可協助該非政府組織業務之國際化。

(4)辦理「在臺灣遇見劉曉波-劉曉波紀念晚會」。為實踐推動亞洲民主人權之目標，並響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之紀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全球同步活動，本會於106年9月7日在蔡瑞月舞蹈社舉辦「在臺灣遇見劉曉波-劉曉波紀念晚會」，悼念劉曉波之逝世，緬懷其對民主人權之貢獻。該活動邀請NGOs、學界、藝文界、政黨、青年等各界代表與會，以演講、音樂、舞蹈、詩歌朗誦等多元的方式，擴大臺灣社會對亞洲人權民主重大事件之關心。晚會也以多元的方式宣傳，包含發放劉曉波與劉霞卡片，會後也邀請觀眾在社群網站持續運用劉曉波與劉霞卡以圖文串連，來喚起各界對兩位民主鬥士的人權狀況關心。

(5)辦理2017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主參與與社會公平正義」場次。為探索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之態度及社會公平正義之認知，本會自2012年起持續委託專業民調單位進行民意調查。為充分利用這些民意調查資料，本會亦邀請學者專家利用「2016臺灣民主參與」及「2017臺灣社會公平正義」兩筆資料進行論文寫作，並發表於2017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之「民主參與與社會公平正義」場次中。該場次除將邀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黃長玲教授擔任主持人外，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生林文正、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及鄭雁馨副研究員、中正大學政治系陳光輝副教授，政治大學選研中心蔡佳泓主任及林珮婷博士後研究員等人亦分別於會中發表論文並分針對研究發現與與會者進行討論。
(6)辦理解嚴30周年專題演講與「民主堅持：觀念與現象」研究專案。為紀念解嚴30周年，本會特別與中研院合作，邀請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資深教授勞倫斯‧懷海德（Laurence Whitehead）於106年11月20日假中研院舉行「重估民主：21世紀的多重壓力與挑戰」（Democracy Reassessed: A Twenty-First Century Project Under Pressure）專題演講。本會並將於演講後，舉辦「民主堅持：觀念與現象」(Democratic Persistence: a Concept and a Phenomenon)工作坊。此研究專案由英文期刊主編鄭敦仁教授主持，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針對臺灣、蒙古、南韓、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與緬甸等東亞國家之民主發展進行研究，並將於撰寫專文後集結成書。本計畫於106年11月21日至22日召開第二階段工作坊，邀請相關篇章學者，發表論文，討論民主堅持之觀念與東亞各國民主歷程等相關議題。

(7)辦理「106年度國內補助業務實地訪查」。為落實並提升本會國內受補助單位之業務執行，本會計畫於106年11月，循例訪查國內受補助單位，以瞭解其實際業務推動情形、組織架構及計畫執行狀況，受訪單位亦可針對本會國內補助業務提出建議。本年度訪查單位為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影音與教育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台南新芽協會及臺東縣東河鄉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4.國際參與

(1)赴斯洛維尼亞盧比安那與意大利威尼斯參加學術  研討會。為強化本會與歐洲重要學術團體之合作，本會由徐斯儉執行長率團，偕同英文期刊主編鄭敦仁教授、研究企劃組彭士宏主任與國際合作組蕭嘉倫助理研究員，參加2017年2月28日於斯洛維尼亞所舉行之「東亞地區的民主與穩定」（Stability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座談會。會後將轉往義大利威尼斯，參加歐洲研究臺灣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第14屆年會。

(2)辦理「民主社群青年領袖論壇」。為加強國際對話，並建立合作架構，以達成深化民主，本會與「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合作，於2017年4月19日至22日於本會會所辦理「民主社群青年領袖論壇」(CD Youth Forum)，招募28位來自臺灣以及亞洲、美洲、歐洲、非洲等區域，具備參與公民社會運動經驗的青年領袖參加。此論壇包含為期4天的工作坊、3天課程訓練和1天參訪行程。論壇中針對全球民主發展、民主危機及青年參與等議題進行討論。

(3)辦理「2017東亞民主論壇(EADF)大會」。本會於2017年5月23至25日在台北辦理「2017東亞民主論壇」（East Asia Democracy Forum: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in Asia），會議宗旨為強化亞洲民主，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從網絡安全、婦女賦權，以及維持有利市民社會發展環境等角度，進行演講、圓桌討論及培訓活動。5月23日舉行大會，邀請8位國內外講師進行演講，其中包括：美國全國民主研究所治理計畫主任K. Scott Hubli、美國全國民主研究所性別議題專家Crystal Rosario、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Louisa Greve、公民社會組織發展有效性夥伴平台共同主席Tetet Lauron等人；5月24至25日為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勵馨基金會、開放文化基金會分別舉辦的NGO工作坊，分別就網絡安全、婦女賦權，以及維持有利市民社會發展環境等3個議題，為國內外的NGO工作者進行培力。

(4)辦理第4屆「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本會於2017年7月30日至8月8日於本會會所舉辦第4屆「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研習營」(Asia Young Leaders for Democracy Program)。舉辦為期10天的研習營，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講授民主人權相關課程。除了相關研習課程外，亦安排學員參訪政府機關、國內非政府組織以及民主景點。本年度共計有20位來自亞洲各地的學員參加。

(5)赴美國華盛頓參與「民主社群」會議、紐約辦理論壇。本會徐斯儉執行長與高英茂資深研究員於2017年9月12日至15日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兩年一度「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公民社會大會；之後轉往紐約，將於9月18日在我駐紐約台北經貿文化辦事處舉辦紐約東亞民主論壇，探討台灣民主對區域以及世界的貢獻，與談學者專家包括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主任(Andrew Nathan)、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研究部副主席阿奇帕丁頓(Arch Puddington)以及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執行長蕭良其(Russell Hsiao)。

(6)赴捷克參加「公元兩千論壇」並前往比利時參加「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主席團會議。本會徐斯儉執行長奉總統指派出席於2017年10月在捷克舉行之第21屆「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於會中分享臺灣民主經驗，並擔任與談人，討論中國對於世界以及臺灣的影響。為促進與歐盟相互瞭解，徐執行長於會後偕同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赴比利時布魯塞爾，拜會「歐盟執委會發展際合作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歐洲民主基金會」(European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EED)，以開啟未來合作契機，並與世界民主組織結盟，共同推廣人權價值。隨後陳婉宜副執行長亦代表本會參加「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 Organization, UNPO)主席團會議。

(7)辦理第12屆「亞洲民主人權獎」活動。本年度第12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由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2.0」(Bersih 2.0)獲獎，為表揚該組織持續推動保障人權的工作，本會於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當天舉頒獎典禮，由本會蘇嘉全董事長親自頒發獎座及獎金頒發予得獎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2.0」，由該組織主席瑪麗亞‧阿都拉女士 (Ms. Maria Chin Abdullah)代表受獎。

5.訪賓接待：106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止，本會共接待國內外訪賓計44團，人數共計318人。

(四)107年度工作重點

1.持續辦理國內、政黨與國際補助業務：

(1)持續提升補助業務品質。

(2)持續辦理受補助單位實地考察。

(3)加強與國內受補助單位之合作，共同辦理相關活動，擴大社會參與，並協助建構國際交流平台。

(4)增進與國際受補助單位之夥伴關係，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2.繼續出版2018《臺灣民主季刊》、2018《臺灣民主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出版中英文版《2017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繼續辦理中英文版《2018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委託研究計畫，期望以學術研究之形式提供全面性的中國人權現況觀察以及完整的兩岸民主發展訊息，使國內政府部門、學者專家乃至民間團體對於中國人權與民主有更完善之理解。本會業已於106年11月21日舉辦「民主堅持：觀念與現像」，預計107年各專章論文完稿之後送交外審，並集結出版。

3.持續辦理「2018臺灣民主期刊年學術研討會」。本會將與英國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合作，於2017年3月5日假英國牛津共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針對「重新訪視政體動能，重新思考政體類型」 (Re-visiting Regime Dynamics, Re-thinking Regime Type)為主題發表學術論文。 

4.規劃辦理「2018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民意調查計畫」。我國展開民主化腳步迄今已逾30年，歷經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等歷程，2016總統大選之後更完成第3次政黨輪替，民主政治在台灣已然邁入鞏固的階段，並成為唯一的遊戲規則。然而，無論是根據自由之家或經濟學人的調查皆指出，過去10年為民主倒退的10年，民主政治受到威權主義極大的挑戰及反撲。身為國際社會之一員，臺灣自然無法置身其外。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價值與認知以及對目前民主治理績效的評價是否受到此逆流之影響，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有鑑於此，本會此次特別以「民主價值與治理」為主軸進行民意調查計畫，嘗試探討不同群體的臺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所持有之價值判斷以及對於當前臺灣民主治理績效之評價，以作為各界研究及政策制定參考之依據。

5.規劃辦理「世界民主運動」區域性會議並參加雙年會。「世界民主運動大會」(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MD)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1999年發起成立，乃是一連結各地社會運動者、實踐者、學者、贊助者的全球性的網絡，本會為其長期合作夥伴。本會將於1月底在台北與WMD合辦亞洲區的區域會議，預計將有日本、韓國、印度、印尼、菲律賓、緬甸、巴基斯坦等國代表出席；本會亦將於107年5月赴塞內加爾參加第9屆「世界民主運動」全球雙年大會，會議主題為「建立民主復興的策略性合作方案」(Buil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 Democratic Renewal)。

6.規劃參加「參與式民主創新」國際研討會。本會於106年2月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合辦「參與式預算在臺灣：國內與國際的對話」國際研討會，獲得國際迴響，因此受邀參加將於107年3月8日至10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行之「參與式民主創新研討會」（Innovations i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onference）。該活動由亞利桑納的未來中心(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Arizona)、傑佛遜中心（Jefferson Center）、卡特爾中心（Katal Center）等機構共同辦理，旨在邀請全球推動參與式預算之學界、政界、公民社會人士齊聚一堂分享經驗，以探討參與式民主之新模式。本會徐斯儉執行長將邀請參與式預算相關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共同組團前往，並在會中分享台灣在不同議題與地區推動之參與式預算經驗。

7.持續參加「歐洲臺灣研究學會」活動。本會將 於107年4月4日至4月6日派代表團赴瑞士蘇黎士參與「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第15屆年會，本會特別以「永續民主的臺灣與亞洲」（Sustaining Democratic Taiwan and Asia）為主題設置研討會。

8.持續辦理「東亞民主論壇大會」。自2006年開始，全球民主發展不同以往，進入了民主衰退潮，民主與自由價值開始受到持續的侵蝕。為了對抗全球民主衰退趨勢，支持亞洲各國民主的強化與持續發展，本會將於2018年6月辦理「2018東亞民主論壇」（East Asia Democracy Forum, EADF）。2018年會議宗旨為如何強化媒體識讀。大會將邀請國際及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並連結相關國內NGO組織，透過演講、圓桌會議及培訓活動，共同為當前之民主挑戰尋求因應之道。

9.規劃辦理本會「15週年慶祝活動」。107年適逢本會創立15週年，本會計畫藉由15週年慶祝活動，邀請國際民主組織領袖來台參加大會，如「民主社群」、「Forum 2000」、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歐洲「民主基金會」、英國「西敏寺基金會」、突尼西亞諾貝爾和平獎得獎組織「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等，以創造世界級民主國家交流平台，提升臺灣於國際民主社會之力量與地位。

10.繼續參與科技部所主辦之「2018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本會將繼續協助安排相關講座，讓錄取學員認識臺灣的民主、外交現況及兩岸關係發展並瞭解臺灣在人權方面努力的成果，亦協助安排學員到國內相關非政府組織實習。

11.持續辦理第五屆「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本會將於107年8月中旬持續在台北舉辦第5屆「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Asia Young Leaders for Democracy Program, AYLD），希望透過此研習營，鼓勵國內青年與亞洲國家之青年領袖進行交流，分享臺灣民主化經驗，並建立亞洲青年民主對話的平臺及網絡。

12.持續辦理「亞洲民主人權獎」專案。本會自2006年起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Asi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ward)，期望透過一年一度「亞洲民主人權獎」的甄選與頒獎，獎勵在亞洲地區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倡導人權的個人或團體，以推動亞洲民主人權的發展。第13屆「亞洲民主人權獎」之徵選提名作業，將於2018年4月1日展開，透過電子報、書面、會議與網站公告等方式，鼓勵世界各地民主與人權相關組織與專家，提名對亞洲民主與人權發展有卓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提名作業預計於6月30日截止，7月至9月進行初審及決審，11月公布得獎者名單，並於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舉辦頒獎典禮。

(五)預算報告：107年度共編列150,000千元。

1.本會依章程及董事會審議通過之年度計畫預算案，經扣除行政支出之經常費用後，其餘額三分之一作為政黨計畫補助經費，分配予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5%以上之各政黨，申請從事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並依其在立法院之席次比例撥用，最多以新臺幣3,000萬元為限。

2.另三分之二則用於支持符合本會宗旨之國內外 民主人權活動、推動國際雙邊或多邊合作網絡、補助國內外研究計畫、舉辦研討會及公共論壇、出版有關民主人權之書刊等項目。其中人事費24,000千元、業務費113,997千元、挹注基金5,000千元及資本門7,003千元。

3.收支餘絀概況：

(1)收入：本年度收入編列為139,497千元，其中業務收入137,997千元、業外收入（利息收入）1,500千元。

(2)支出：本年度支出編列為137,997千元，其中管理費用35,500千元、業務支出102,497千元。

(3)餘絀：本年度收入139,497千元減除支出137,997千 元，餘絀為1,500千元。

(六)展望與期許

國際社會在「全球化」影響之下，不僅經濟上互相依存，政治上亦倡行「人類安全」之概念，而民主與人權正是其重要基石。民主與人權已蔚為世界潮流，不僅是普世的價值，更應是人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我國為亞洲先進民主國家之一，民主之成果與發展在國際上受到相當矚目，因此21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之中，我國應發揮臺灣精神，深化臺灣民主體制，並與國際民主夥伴攜手繼續推動亞洲與全球之民主化，為新興民主國家樹立良好之典範。

臺灣民主基金會為國家級之基金會，自應充分發揮其專業平台之功能，持續深化我國民主實績，並致力發揚我國民主經驗，達成國際接軌、國際參與、國際分享之目標，成為世界級之民主人權援助機構。

三、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一)在組織目標方面：

1.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簡稱PECC）成立於1980年，是一個涵蓋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的重要國際組織。

2.我國經過努力的爭取，在1986年加入成為正式會員。本會的工作就是積極參與PECC運作，並藉以促進與其他國家在各項議題與領域來合作，協助推動並且強化我國對外的實質經貿外交關係。
3.由於PECC的成員國都不是我國的邦交國，因此這是一個與非邦交國，諸如美、加、紐、澳、中、日、韓、東協、拉美等國家進行溝通、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PECC國家也包括TPP與RCEP的關鍵成員，例如中國大陸、東協、美國、日本等國也剛好都是我國前5大的出口市場，因此重要性極高。
(二)在組織架構方面：

1.本會設有董、監事會，根據本會章程，董、監事分別遴選自產、官、學各界代表。
2.本會董、監事皆為無給職，屬義務協助、督導本會工作。目前的董監事結構已達官方董、監事分別過半，且單一性別董、監事人數分別超過三分之一。

(三)107年度工作計畫：本會105年的工作計畫包括4個部分：國際交流、國內推廣、教育宣導、出版與刊物。

1.國際交流方面：我國委員會在PECC堪稱活躍，擁有多重身分：我國是23席常任委員之一、11席核心小組（執行委員會）之一、財務委員會當然委員，與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另外，我國也是PECC旗艦研究計畫「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 SOTR）」編輯委員會成員，與負責審視所有PECC國際計畫之G10審核小組成員。
本會已經加入PECC所有的核心小組，在未來的一年也必將稟持一貫的積極作為，主動參與PECC相關會務會議、學術研討會，並在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意見領袖來台進行交流互動。

此外本會也將積極主導跨國研究，例如本會提出的PECC國際計畫-「尋找經濟成長引擎」（Quest for Economic Growth Engines）。
此一計畫的目標除為亞太區域的悶經濟探索解決方式外，亦整合我國需求並聯結東協區域的經貿發展藍圖，以支持政府新南向政策。此項國際計畫，也是針對我國目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困境，或是經濟發展推動改革的迫切需要。而在PECC國際大會提出計畫倡議時，更受到PECC會員國例如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積極支持。因為多數東南亞國家與我國同屬亞太供應鏈區塊，亦為中間財製造出口的上下游夥伴關係，深知我國所提計畫有助於提升經貿聯結性、促進國際合作、拉抬成長。同時也具備推動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實際成效，因為新南向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提升與東南亞經貿夥伴的合作與交流。

再者為強化支持新南向政策，CTPECC將加強與新南向鎖定的PECC會員國家，包括越南、汶萊、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紐西蘭、澳洲來合作，邀請相關國家重量級產官學人士參與CTPECC主辦的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以達到研究能量聚焦、智庫橫向聯結的加乘效果。

2.國內推廣方面，本會每年在北、中、南各地舉辦「太平洋企業論壇」以及「國際政經講座」，議題鎖定亞太區域重大議題與PECC發展主軸。論壇的舉辦，將與地方政府、民間機構及學術單位進行合作。除此之外，本會也計畫針對突發性重要議題，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

107年本會也將持續相關國內推廣工作，且會鎖定在區域經濟整合諸如：探討新南向政策的企業商機、關注FTAAP、CPTPP與RCEP的進展與影響、推廣多邊文化交流與軟實力能力建構、國際地緣政治發展的因應策略、亞太主要國家總體經濟情勢的外溢效果與因應等重要議題。

3.教育宣導方面，本會將依往例，於107年舉辦暑期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Model APEC，內容包括：模擬APEC資深官員會議、國際禮儀、區域組織介紹、推廣文化交流、經貿與外交議題探討，目的是為國家培育外交經貿人才。本會的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已經舉辦了10屆，107年將培訓第11梯次的營隊。除了培訓之外，本活動的目的是為國家建立青年外交經貿人才資料庫。而Model APEC的演練則是讓青年瞭解APEC非約束性（non-binding）與共識決的組織特性，以熟悉如何在APEC平台與各國代表互動、爭取國家利益，因此Model APEC也將是107年青年培訓營的重點項目。

另外本會研究人員也計畫前往國內多所大專院校，針對經貿、國際關係、環保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提升在學青年對相關議題的興趣與瞭解。

4.出版與刊物方面：本會將持續出版

(1)中文月刊「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年刊「太平洋區域年鑑」以及

(3)英文季刊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以相關刊物的持續出版來提供區域重大議題的詳實報導與深入分析。另外也製作成電子報，並配合本會網頁與臉書，提供國人最新區域經貿外交訊息與分析。

(四)在民國107年預算需求方面：

107年度計畫總經費共編列1,516萬2千元，費用項目可分為：
1.人事費-包括秘書處正式人員與兼職人員共11人，薪資共742萬9千元。
2.業務費-包括租金、電信費、郵資、影印印刷費、網站更新與維護費、圖書資訊費舉辦及參加國際與國內各項會議、活動等共773萬3千元。

業務費中也包括參加PECC的會費，為91萬4千元。

(五)預期效益：

1.在國際工作方面，藉由積極參與PECC，獲得國際最新政策與研究資訊，也讓我國的立場與意見透過PECC充分的傳達到國際上。此外也建構國際專家聯繫網絡，讓我國產、官、學界的合作觸角深入國際重要領域與議題，例如掌握區域經濟整合發展與重要資訊。
2.在國內工作方面，藉由積極舉辦國內活動與刊物的發行，以及充分與各大媒體聯結、互動，讓國人以及駐台外籍人士瞭解我國政府透過PECC推動實質經貿外交的努力，並協助國內產、官、學各界對區域重大議題與研究獲得充分的瞭解與掌握。

貳、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後，隨即進行實質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與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本案審查完竣：

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

(1)業務收入：12億7,257萬6千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1億7,801萬9千元，照列。

2.支出：

(1)業務支出：15億1,993萬元，照列。

(2)業務外支出：2,093萬5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9,027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投資部分：452萬7千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20億5,037萬4千元，照列。

(五)通過決議12項：

1.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100年度起逐步推動技術合作模式之變革，合作計畫領域日趨多樣化，舊有合作協定已無法涵蓋新合作計畫類型，致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推動新類型合作計畫時，常需費時與合作國家洽談協定。為縮短計畫啟動期程，外交部允宜賡續與主要合作國家簽署框架式協定，擴大合作計畫涵蓋範圍，協助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加速各項新類型合作計畫之推動。爰針對「業務支出」－「委辦計畫支出」預算編列12億0,550萬9千元中，凍結5,000萬元，俟外交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定宇　劉世芳　蔡適應

2.據審計部對外交部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所發之104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審核通知指出，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102年底與部分國家之技術合作計畫，已全數結束，惟尚無新技術合作計畫接續，檢視截至104年底止，尚有部分於105年屆期之國家合作計畫無新計畫提案，如布吉納法索部分計畫原訂104年執行，惟至104年底仍未啟動；尼加拉瓜煮食蕉發展計畫、竹栽培及竹工藝生產效率提升計畫；聖克里斯多福吉尼維斯食品加工商業化發展計畫；多明尼加設施蔬菜健康管理與產品安全檢測計畫、中小微企業輔導體系能力建構計畫。類此計畫將無法持續利用原投入人力及資金籌設之團部或硬體設施，須另覓場所，重新購置資產設備，亦致開辦費用徒增。爰針對「業務支出」－「委辦計畫支出」項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駐外技術團及計畫」預算編列5億2,078萬7千元中，凍結1,000萬元，俟外交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劉世芳　蔡適應

3.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共與拉丁美洲12國進行技術合作，其中包括11個邦交國及1個非邦交國厄瓜多。106年6月，厄國政府在中共的要求下，強迫我方將「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處」改名為「台北駐厄瓜多商務處」。面對此種不友善態度，我方是否應該考慮中止在厄國執行中的「牡蠣繁養殖計畫」（2016/11/7～2020/11/6，核定金額265萬1千美元）。爰針對「業務支出」－「委辦計畫支出」項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駐外技術團及計畫」預算編列5億2,078萬7千元中，凍結2,000萬元，俟外交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蔡適應　劉世芳　王定宇

4.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甄選外交替代役男赴友邦服務，期望用民間力量推動全民外交及拓展國際活動空間，並擴展我國青年國際視野。目前第16屆外交替代役男已陸續派往我國駐亞、非、中南美、加勒比海地區共22國的11個技術團。鑑於外交替代役男是我國駐外技術團之主要人力，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1個月內，就外交替代役男退役後是否持續從事外交及國際合作相關工作與如何傳承外交替代役男之駐外經驗，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許毓仁　馬文君　江啟臣

5.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過去多項援外計畫欠缺監督或執行不力，導致國庫虧損，甚至遭到監察院糾正，例如投資中南美公司暨再轉投資統鼎公司的過程中，監管不力，導致累計虧損3億2,000萬元；94年辦理民間業者赴邦交國家投資授信保證處理辦法，涉嫌「量身訂做」，讓三勝製帽公司以赴海地投資為由，向中國輸出入銀行貸款1億4,800萬元，大部分的貸款卻用於彌補營運虧損，造成國庫巨額損失；台巴工業區及巴拉圭合成公司(PSC)投資案與清算處理過程官司爭議不斷。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1個月內針對落實援外計畫之公開透明及監督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與具體改善作法。

提案人：許毓仁　馬文君　江啟臣

6.依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資金來源應有(一)政府預算撥入、(二)基金孳息、(三)借入款項、(四)捐款收入、(五)其他收入。惟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1997年承繼經濟部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來，多年來除政府預算撥入外，其餘收入來源皆未臻理想，因而多年來收支皆為短絀，107年度預算更短絀9,027萬元。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1個月內針對充實多元化資金來源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與具體改善作法，以維持台灣參與國際合作的後續能量。

提案人：許毓仁　馬文君　江啟臣

7.依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第5條規定，本基金會資金來源如下：一、政府預算撥入。二、基金孳息。三、借入款項。四、捐款收入。五、其他收入。然探究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近年度收入，多仰賴政府部門外交部委辦計畫經費，107年度預算書中業務外收入即無編列捐款收入，且近年營運結果多呈短絀。爰要求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謀提升其自辦業務賸餘，並進行對外募款，俾利財務之健全。

提案人：蔡適應　莊瑞雄　王定宇

8.政府開發援助(ODA)在台灣戰後1950至1980年代對局勢穩定與發展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國曾接受來自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日本、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發展協會等國家與組織的政府開發援助，亦幫助台灣成功轉型。經查我國政府每年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管道進行包含ODA在內之對外援助，惟ODA金額占國民收入額(GNI)之比例近年來僅約0.05%至0.06%，不僅大幅度落後世界主要已開發國家，更有許多冷戰時期的鐵幕內國家ODA都超出台灣甚多。爰要求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會同政府各部會擬定提高我國對外政府開發援助比例至0.1%之計畫，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適應　莊瑞雄　劉世芳

9.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書之轉投資明細表，投資BTS印度私募股權基金1億2,509萬3千元，累計減損9,185萬9千元。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96年度起即與BTS印度私募股權基金合作並進行轉投資，惟近來年年認列損失，效益顯未如預期，容有檢討之必要。爰要求外交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江啟臣　許毓仁　馬文君

10.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會107年度預算編列融資業務支出1,060萬8千元，為協助友邦社會發展，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會除派遣技術團赴友邦服務外，亦透過參與國際組織進行合作融資計畫，以財務援助方式，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穩健發展。惟部分融資計畫執行期間受外在因素影響，致子計畫執行進度落後，或有資金動用期一再展延，或有實際動撥金額遠不及簽約核定額度情形，容有檢討之必要。爰要求外交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江啟臣　許毓仁　馬文君

11.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近年來自外交部委辦計畫收入占總收入比率約七成至八成，且概呈增加趨勢；此外，綜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業務收支自辦部分，101至105年度投融資收入皆不足支應該會自辦之技術合作、投融資業務、國際教育訓練、人道救援及管理費用等支出，致自辦業務收支長年短絀，107年度預算案預計短絀9,027萬元，較106年度短絀數7,587萬6千元增加1,439萬4千元，增幅達18.97%。究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業務內涵多為公益性質，且負有執行政府政策之任務，故由政府每年編列預算予以補助，或以委辦計畫方式支持其營運，當無可厚非，惟其收入來源過度仰賴外交部委辦計畫經費，且近年來營運績效持續欠佳、多呈短絀，允宜研謀提升自辦業務賸餘，俾利財務之健全。

提案人：羅致政　林昶佐　王定宇

12.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107年度業務收入編列委辦計畫收入12億0,550萬9千元，較106年度增加8,559萬7千元，增幅達7.64%，其中駐外技術團及計畫部分編列10億4,426萬4千元，占整體委辦業務經費比率達86.62%。惟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推動新類型合作計畫常因洽談費時，致計畫啟動時有延遲，以104年度之28項新計畫為例，已與合作國家簽署框架式協定(母協定)者，平均啟動時程為8.7個月；而未簽署母協定或母協定過期失效者，因須個案簽署特定計畫之協定等法律文件，而待雙方行政及立法機構審核，平均啟動時程則為32個月，相較之下平均多花近2年時間始得啟動新計畫。爰建議外交部與主要合作國家簽署框架式協定，擴大合作計畫涵蓋範圍，俾利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加速各項新類型合作計畫之推動。
提案人：羅致政　林昶佐　王定宇

二、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

(1)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1億3,799萬7千元，照列。
(2)財務收入：150萬元，照列。

2.支出：原列1億3,799萬7千元，減列「業務支出」－「管理費用」項下「職工福利」1萬6千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億3,798萬1千元。

3.本期賸餘：原列150萬元，增列1萬6千元，改列為151萬6千元。

(三)固定資產投資部分：700萬3千元，照列。

(四)通過決議2項：

1.行政院院長賴清德上任之初即宣示預算應該採用零基預算原則，核實編列與檢討。參酌臺灣民主基金會106與107年度預算，除薪資、加班費、獎金、退休與保險等人事相關費用有變化外，其餘一般性業務費用之預算數幾無二致，即使與前年度決算差異甚大，仍持續依往例編列。請臺灣民主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與具體改善作法，以落實零基預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馬文君　江啟臣

2.臺灣民主基金會以推廣民主與人權為宗旨，但部分補助案似與民主或人權無明顯關聯，例如文化案件亦可由文化部、教育部等其他政府部門為補助，實不須占用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補助資源。請臺灣民主基金會於1個月內就補助範圍與其他部會業務重疊之事宜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與具體改善作法。

提案人：許毓仁　馬文君　江啟臣

三、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

(1)業務收入：1,516萬2千元，照列。

(2)業務外收入：7萬元，照列。

2.支出：原列1,517萬2千元，減列「業務支出」－「勞務成本」1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507萬2千元。

3.本期賸餘：原列6萬元，增列10萬元，改列為16萬元。

(三)通過決議1項：

1.依105年度外交部赴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業務實地查核項目表資料：「伍、其他」-「2.CTPECC與其他亞太區域智庫及學術單位合作及交流情形」，外交部明確提出建議改進及查明事項：(1)請研提具體與其他國家學術單位及智庫交流之計畫。(2)請加強CTPECC與其他國家重要智庫、學術機構與專家的互動，並爭取受邀出席相關重要國際會議擔任講者至少5次。然而，CTPECC未提出相關回應，又依其網站「活動/研討會」所揭櫫之內容，106年度多為國內性質活動且次數明顯下降，更缺乏國際交流層次，實有違外交部業務實地查核指導與該會宗旨。請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在107年3月前提出相關精進計畫，並於107年4月召開第9屆第6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報告確認後，向外交部及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適應　莊瑞雄　王定宇

參、外交部主管「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適應出席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五案。

二十五、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文化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6230240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文化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07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文化部函送該部監督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6年11月29日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文化部部長鄭麗君率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106年12月25日召開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實質審查，2次會議均由陳召集委員學聖擔任主席。

參、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3億1,071萬4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3億3,978萬5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2,907萬1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4,623萬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6項:

1.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計平衡表流動金融資產科目計19億9,242萬4千元(含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3,073萬3千元及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19億6,169萬1千元)，同時預計107年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1,259萬元。該中心105年度決算列支投資損失184萬4,400元，據表示，係因鑑於宏達電股價日漸式微，為讓損失降至最低，故於105年6月6日出售宏達電股票1萬股，因每股售價低於購入成本所致。另據該中心統計，103至105年度已實現投資損益依序為：損失146萬9,400元、利得26萬5,828元、損失184萬4,400元，合共淨損失304萬7,972元，反映投資績效容待提升。另依該中心105年度決算平衡表顯示，該中心105年12月31日持有流動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3,093萬2千元、同時估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1,239萬元，換算未實現帳面虧損已達投資成本之4成以上。截至106年8月底該中心持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內容包含2檔開放型基金、4檔股票，投資成本合共4,332萬2千元，投資現值3,118萬2千元，未實現損失1,214萬元(約28.02%)。以上顯示該中心近年投資金融資產結果多屬虧損，理財績效容有加強改善空間。該中心應加強投資評估與風險控管，並兼顧穩健收益與安全原則，提高投資績效，以免浪費資源，徒增損失。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蔣乃辛  陳學聖

2.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計平衡表流動金融資產科目計19億9,242萬4千元(含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3,073萬3千元及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19億6,169萬1千元)，同時預計107年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1,259萬元。

截至106年8月底未實現損失將近投資成本3成，投資績效容待加強提升：查該中心105年度決算列支投資損失184萬4,400元，據表示，係因鑑於宏達電股價日漸式微，為讓損失降至最低，故於105年6月6日出售宏達電股票1萬股，因每股售價低於購入成本所致。另據該中心統計，103至105年度已實現投資損益依序為：損失146萬9,400元、利得26萬5,828元、損失184萬4,400元，合共淨損失304萬7,972元，反映投資績效容待提升。

經查截至106年8月底該中心持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內容包含2檔開放型基金、4檔股票，投資成本合共4,332萬2千元，投資現值3,118萬2千元，未實現損失1,214萬元(約28.02%)。以上顯示該中心近年投資金融資產結果多屬虧損，理財績效容有加強改善空間。

爰建請文化部於2週內提出改善報告，並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3.104至107年度該中心整體自籌收入雖由4億3,661萬7千元成長至5億8,504萬1千元(增幅33.99%)，然同期間收入占最大宗之兩廳院，自籌收入由3億5,426萬2千元成長至3億5,497萬5千元，僅增加71萬3千元(增幅0.20%)，幾近零增長。惟同期間兩廳院之支出總額卻由6億1,841萬元增加至7億9,453萬2千元，增幅達28.48%，遠高於收入增長幅度。致兩廳院自籌比率由104年度57.29%下滑至107年度44.68%，前後4年間自籌比率衰退12.61個百分點。

由於兩廳院之收支規模占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整體收支之最大宗，其自籌比率下滑，亦拖累該中心整體自籌比率由41.31%下降至28.39%，允宜探究兩廳院支出總額快速增加與自籌比率大幅下滑之原因及研謀改善，並加強該中心三館一團之成本費用控管措施與提升營運績效。基此，爰建請文化部於2週內將上開疑義提出改善報告，並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4年度至107年度自籌比率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單位名稱
	項  目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合計
	自籌收入
	436,617
	504,360
	516,178
	585,041

	
	政府補助收入
	957,467
	1,064,842
	1,413,571
	1,725,673

	
	支出總額
	1,160,219
	1,369,083
	1,944,238
	2,339,785

	
	代管資產折舊
	103,288
	103,286
	219,460
	278,860

	
	自籌比率
	41.31%
	39.85%
	30.74%
	28.39%

	中心本部
	自籌收入
	2,004
	21,152
	13,000
	15,000

	
	政府補助收入
	105,816
	104,439
	219,460
	219,460

	
	支出總額
	112,154
	112,890
	232,460
	234,460

	
	代管資產折舊
	103,288
	103,286
	219,460
	219,460

	
	自籌比率
	22.60%
	220.24%
	100.00
	100.00

	兩廳院
	自籌收入
	354,262
	333,716
	333,751
	354,975

	
	政府補助收入
	415,130
	394,935
	400,333
	391,534

	
	支出總額
	618,410
	631,245
	744,181
	794,532

	
	代管資產折舊
	-
	-
	-
	-

	
	自籌比率
	57.29%
	52.87%
	44.85%
	44.68%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案「勞務收入—演藝收入」編列主辦節目票房及邀演收入2億4,838萬5千元，並於「勞務成本—演藝成本」項下編列代辦外包及節目演出費6億4,731萬5千元，其中包含該中心展演節目售票之實體通路票務佣金費用及兩廳院售票系統維護經費300萬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館一團展演節目售票系統係由兩廳院自行營運：目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館一團之售票業務包括網路售票和實體通路兩部分，網路售票部分係統一使用「兩廳院售票系統」，據該中心表示，此票務系統負責辦理三館一團之售票相關業務，且由國家兩廳院自行營運，並無委外代辦，至實體售票通路部分亦由兩廳院統籌洽辦，並於「勞務成本-演藝成本」項下編列代售佣金費用以支應分銷點佣金、信用卡手續費及票務系統維護費用等。

網路購票會員人數逐年成長，允宜妥善利用系統相關資訊，建立長期分析數據資料庫，以為規劃展演節目及未來營運方針之參據：105年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各場館售票展演之觀眾人數分別為，兩廳院56萬2,602人次、國家交響樂團5萬9,498人次及臺中國家歌劇院3萬6,546人次，合共65萬8,646人次，演藝收入計1億6,277萬1千元。另據該中心統計，105年度網路購票會員第一次購買兩廳院節目人數為1萬0,773人，較104年度之8,796人增加1,977人。105年底網路購票會員數已達105萬6,874人次，較104年度會員數96萬4,261人次成長9萬2,613人次。顯示觀眾利用票務系統網路購票方式日漸盛行，該中心允宜妥善利用網路票務系統資訊，進行觀眾之消費行為分析，並建立長期分析資料庫，以為規劃未來展演節目與營運方針之參據。爰建請文化部於2週內提出書面報告，並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16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表演場次與觀賞人次統計表

單位：席；場；人次

	國家兩廳院
	國家交響樂團
	臺中國家

歌劇院

	場 地 別
	席 次
	節目

場次
	觀賞人次
	場次
	購票入場

人次
	購票入場

人次

	國家戲劇院
	1,524
	76
	85,091
	
	
	

	國家音樂廳
	2,064
	308
	371,386
	
	
	

	演奏廳
	361
	385
	92,855
	
	
	

	實驗劇場
	179-242
	92
	13,270
	
	
	

	2016年度總計
	-
	861
	562,602
	(註2)59
	59,498
	36,546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5.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含中心本部、兩廳院、臺中歌劇院、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及國家交響樂團)107年度預算案預計短絀2,907萬1千元，較106年度預計短絀1,448萬9千元，增加短絀1,458萬2千元(增幅100.64%)，顯示營運績效明顯急遽惡化，允宜研謀改善。

近年營運績效呈逐年衰退趨勢，允宜加強開源節流措施：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計收入總額23億1,071萬4千元，雖較106年度收入總額19億2,974萬9千元增加3億8,096萬5千元(增幅19.74%)，惟107年度預計支出總額23億3,978萬5千元，較106年度19億4,423萬8千元增加3億9,554萬7千元(增幅20.34%)，爰此，107年度預計短絀2,907萬1千元，較106年度預算擴大虧損1,458萬2千元。另查該中心近5年(103至107年度)營運成果，以104年後即轉為逐年衰退趨勢，106年度更轉盈為虧預計短絀1,448萬9千元，107年度再擴大短絀為2,907萬7千元，允宜加強開源節流措施，以提升營運績效。基此，爰建請文化部於2週內將上開疑義提出改善報告，並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近5年收支簡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業務收入
	989,474
	1,339,441
	1,521,735
	1,895,034
	2,272,628

	業務外收入
	54,571
	54,644
	47,467
	34,715
	38,086

	收入合計
	1,044,045
	1,394,085
	1,569,202
	1,929,749
	2,310,714

	業務成本與費用
	948,227
	1,160,134
	1,366,784
	1,943,738
	2,339,285

	業務外費用
	1,478
	85
	2,300
	500
	500

	支出合計
	949,705
	1,160,219
	1,369,084
	1,944,238
	2,339,785

	本期賸餘(短絀)
	94,340
	233,866
	200,118
	-14,489
	-29,071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6.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算案「管理及總務費用—用人費用」編列6億1,971萬2千元，較106年度用人費用預算5億4,054萬4千元增加7,916萬8千元(增幅14.65%)，惟其中超時工作報酬2,737萬4千元，較106年度預算1,544萬元增加1,193萬4千元，增幅高達77.29%，增加幅度頗鉅，合理性及必要性容有檢討空間。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7年度預計員工人數較106年度增加99人，顯已配合新場館營運需求調增人力配置，再大幅增編超時工作報酬經費，其合理性及必要性容有檢討空間，允宜重新檢視人力調度配置及班表編排之妥適性，並貫徹員工休假制度，加強控管員工休假與超時加班之情形。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近2年員工人數及超時工作報酬比較表

單位：人；新台幣千元；%

	項 目
	員工人數
	超時工作報酬

	
	106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

人數
	106年度
	107年度
	金額

差異
	增加

比率

	中心本部
	7
	9
	+2
	100
	250
	+150
	150.00

	兩廳院
	226
	226
	-
	8,124
	8,910
	+786
	9.68

	臺中歌劇院
	179
	210
	+31
	5,616
	10,800
	+5,184
	92.31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75
	141
	+66
	900
	6,614
	+5,714
	634.89

	國家交響樂團
	124
	124
	-
	700
	800
	+100
	14.29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合計
	611
	710
	+99
	15,440
	27,374
	+11,934
	77.29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肆、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推請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六案。

二十六、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科技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6230240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科技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411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科技部函送該部監督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6年11月30日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率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106年12月27日召開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實質審查。2次會議均由陳召集委員學聖擔任主席。

參、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億6,993萬3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7,024萬元，照列。

3.本期短絀：30萬7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5,400萬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2項：

1.災防中心107年度「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計畫編列8,135萬8千元，辦理天然災害之防減災關鍵技術研發加值學研成果，轉化為可實務應用及操作之工具納入社會經濟、體系之思維，加強跨領域防災管理，透過防災體制提供政府政策建議及技術支援。另「防災科技之落實與服務平臺」計畫編列6,695萬9千元，辦理建構協助公私部門防災工作推動及落實應用之服務平台落實於災害應變作業，提供加值資訊服務，加強大專校院、學研機構之地域化合作及服務，促進防災科技國際交流合作。災防中心主要業務計畫包括「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及「防災科技之落實與服務平臺」，其中部分項目與各部會、研究機構或學校均為相同領域，雖已合作分工，惟計畫審查意見建議應建立協調整合機制。爰要求災防中心針對災防科技加值整合任務妥為規劃，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陳學聖　　柯志恩

2.災防中心107年度「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計畫編列8,135萬8千元，辦理天然災害之防減災關鍵技術研發加值學研成果，轉化為可實務應用及操作之工具納入社會經濟、體系之思維，加強跨領域防災管理，透過防災體制提供政府政策建議及技術支援。另「防災科技之落實與服務平臺」計畫編列6,695萬9千元，辦理建構協助公私部門防災工作推動及落實應用之服務平台落實於災害應變作業，提供加值資訊服務，加強大專校院、學研機構之地域化合作及服務，促進防災科技國際交流合作。上開二計畫為災防中心主要業務計畫。

發展計畫審查意見建議該中心與相關研究機構建立協調整合機制：1.該中心辦理業務涉及與其他部會、研究機構或學校之分工與整合，近年皆已於其發展計畫書列明各子計畫合作之部會、研究機構或學校，並強調已為適當之合作分工。2.依災防中心106年度發展計畫審查意見，其「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計畫項下之子計畫「短延時、強降雨災害預警技術整合」及「重要基礎設施之災害韌性研究及活動斷層衝擊情境分析」似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計畫重疊，建議3個中心應建立協調整合機制，並釐清彼此間之任務分工。另外，允宜就災防科技加值整合任務，審酌研究方向：1.該中心107年度「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計畫內容包括小尺度對流暴雨引致災害之環境辨識研究、地震引致關鍵基礎設施衝擊與跨系統相依性調查、氣候變遷整合性災害風險評估研究、協助政府防災科研計畫之推動及地方災害韌性及社經衝擊模式研究等5項子計畫。2.據國家實驗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書，該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107年度執行「極端降雨致災之分析與先進關鍵技術研發整合型計畫」亦涉及劇烈降雨相關研究；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107年度執行地震工程之運作及發展計畫，屬地震防救災全方位解決方案計畫。3.災防中心107年度「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計畫部分與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計畫均涉及降雨與地震相關領域，除允宜參酌計畫審查意見，建立協調整合機制，並宜衡酌該中心經費及人力有限，審酌研究方向，以災防科技加值整合任務為重。

綜上，災防中心主要業務計畫包括「災害應用技術之推動與決策支援」及「防災科技之落實與服務平臺」，其中部分項目與各部會、研究機構或學校均為相同領域，雖已合作分工，惟計畫審查意見建議應建立協調整合機制，該中心允宜參酌辦理，審酌研究方向，並以災防科技加值整合任務為重。爰此，科技部應於2個月內將說明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陳亭妃　　蔣乃辛　　吳思瑤

肆、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推請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學聖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議程所列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經各黨團同意，本次會議於下午1時50分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12時8分）

繼續開會（13時50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1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林委員德福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德福：（13時50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德福等11人，有鑑於106年12月27日金防部本部連於營區內執行車輛動力測試訓練時，一輛悍馬車在營區內不慎擦撞邊坡，車輛翻覆，車上27歲上尉副連長傷重不治，21歲的駕駛受傷。悍馬車意外事件頻傳，從2003年至2017年以來，悍馬車意外至少有8起事故，官兵折損共有4人死亡，25人受傷。為儘速釐清車禍事故，本席爰提案要求國防部應檢討悍馬車及相關軍用車輛加裝行車記錄器，以維護國軍執勤安全及保障人民權益，讓軍眷得以了解意外事故原因。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林德福等11人，有鑑於106年12月27日金防部本部連於營區內執行車輛動力測試訓練時，一輛悍馬車在營區內不慎擦撞邊坡，車輛翻覆，車上27歲上尉副連長傷重不治，21歲的駕駛受傷。悍馬車意外事件頻傳，從2003年至2017年以來，悍馬車意外至少有8起事故，官兵折損共有4人死亡，25人受傷。為儘速釐清車禍事故，本席爰提案要求國防部應檢討悍馬車及相關軍用車輛加裝行車記錄器，以維護國軍執勤安全及保障人民權益，讓軍眷得以了解意外事故原因。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2003年至2017年悍馬車意外事故統計表

	年度
	地點
	死亡（人）
	受傷（人）

	2003
	新竹（新竹湖口營區）
	1
	5

	2005
	高雄（行經高雄縣阿蓮鄉復安村台十九甲線道路時）
	1
	4

	2006
	苗栗（行經台三線獅潭鄉大坡塘段時）
	0
	4

	2008
	屏東（軍用悍馬車與民車會車時）
	0
	4

	2012
	台南（南區聯合測考中心營區）
	1
	4

	2013
	屏東（車城鄉海口段台26線公路）
	0
	1

	2016
	屏東（屏縣枋寮鄉沿山公路時，疑為閃避對向車輛滑落邊坡翻覆）
	0
	2

	2017
	金門（金門明德營區）
	1
	1

	
	
	4
	25


提案人：林德福

連署人：賴士葆　　黃昭順　　柯志恩　　許毓仁　　陳宜民　　楊鎮浯　　江啟臣　　蔣乃辛　　曾銘宗　　費鴻泰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鄭委員寶清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3時52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徐榛蔚等16人，有鑑於近年來國內兒童、少年受到凌虐的悲慘事件層出不窮，這些凌虐事件對兒童身心發展會產生嚴重之不良影響。根據衛福部統計，去年前三季，兒少保護通報個案共4萬4,200件，平均8.8分鐘就有一名疑似受虐，多達118人在社工輔導期間死亡。為維護兒童及少年的健康成長與生命安全，本席要求行政院徹底檢討現行兒少防制凌虐的保護機制，提出有效對策；修法加重凌虐兒少的罰則，從制度保護與法律嚴禁雙管齊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徐榛蔚等16人，有鑑於近年來國內兒童、少年受到凌虐的悲慘事件層出不窮，三不五時都有幼兒受虐全身是傷，或者導致死亡的新聞出現，這些兒童及少年於成長發育期間如遭受他人凌虐，對身心發展會產生嚴重之不良影響。根據衛福部統計，兒少受虐通報件數、死亡人數，幾乎年年成長，許多小生命還來不及長大，就隕落，而去年前三季統計，兒少保護通報個案共4萬4,200件，平均8.8分鐘就有一名疑似受虐，多達118人在社工輔導期間死亡。為維護兒童及少年的健康成長與生命安全，本席要求行政院徹底檢討現行兒少防制凌虐的保護機制，提出有效對策；建立「兒少重傷與死亡原因檢視制度」，查明真相及列出因應對策；仿效聯合國訂定「兒少不當管教、凌虐」範疇，研擬完整的通報、保護、安置及心輔的SOP與機制；修法加重凌虐兒少的罰則，從制度保護與法律嚴禁雙管齊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徐榛蔚

連署人：呂玉玲　　馬文君　　林德福　　黃昭順　　林為洲　　王惠美　　陳宜民　　吳志揚　　鄭天財Sra Kacaw
柯志恩　　林麗蟬　　許毓仁　　王育敏　　楊鎮浯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李委員麗芬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麗芬：（13時53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麗芬、呂孫綾、蘇巧慧等19人，鑒於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快速，雙薪家庭日益增加，亟需家外照顧資源支持。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5年核定「完善生養環境方案」，期整合政府、企業雇主及社區等三方力量，共同推動育齡家庭之友善支持措施。又行政院為配合國家整體政策，擬儘速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期以建立2至6歲企業托育服務模式。惟按相關部會統計，可知我國0至3歲嬰幼兒家外照顧之需求遠高於3歲以上幼兒。爰此，為緩解家長就業及照顧困境，建請行政院考量社會現實狀況，推動企業托育政策，應修正收托年齡為0至6歲，以符合國情及滿足國人送托需求。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李麗芬、呂孫綾、蘇巧慧等19人，鑒於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快速，雙薪家庭日益增加，亟需家外照顧資源支持。遂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核定「完善生養環境方案」，提出「教保公共普及化」、「衡平職場與家庭」及「支持家庭生養」等三項策略，期整合政府、企業雇主及社區等三方力量，共同推動育齡家庭之友善支持措施。又行政院為配合國家整體政策，擬儘速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期以建立2至6歲企業托育服務模式。惟按相關部會統計進行分析，可知我國0至未滿3歲嬰幼兒家外照顧政策亟需政府挹注資源之情形，遠高於年滿3歲以上幼兒。爰此，為緩解育有學齡前嬰幼兒家長就業及照顧困境，建請行政院考量社會現實狀況，推動企業托育政策，應修正收托年齡為0至6歲，以符合國情及滿足國人送托需求。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我國0至2歲幼兒托育照顧模式中，主要係以居家式托育服務及機構式照顧等二種模式為主，再輔以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托育諮詢、幼兒照顧諮詢、兒童玩具圖書室等服務。依據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進行分析，106年12月我國共有39萬3,623名未滿2歲嬰幼兒。而辦理登記的居家式托育人員共2萬5,850名，可收托5萬1,700名幼兒，實際服務收托2萬4,015名嬰幼兒；機構式照顧共收托1萬7,582名嬰幼兒。我國整體托育供給使用率僅8.85%，托育供給涵蓋率則為18.54%。至年滿2歲未滿3歲就讀幼兒園之幼兒，依內政部及教育部統計進行分析，相較於年滿3歲以上幼兒，其就讀人口比例最低，僅占該齡人口之16.17%。

二、據此，建請行政院酌量社會情形，規劃符合社會需求之政策，推動企業托育政策，應下修嬰幼兒收托年齡，建立0至6歲之嬰幼兒托育服務模式，俾滿足國人送托需求。

提案人：李麗芬　　呂孫綾　　蘇巧慧

連署人：李昆澤　　施義芳　　莊瑞雄　　陳曼麗　　鄭運鵬　　邱泰源　　吳思瑤　　葉宜津　　余宛如　　段宜康　　Kolas Yotaka　　　　　周春米　　李俊俋　　林靜儀　　鍾孔炤　　何欣純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3時54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1人，根據研究指出若餐飲業及小型零售商，增加1%的信用卡消費支出可提高加值型營業稅稅收最多達1.56%。同時，為刺激行動支付使用率，財政部於近期針對小規模營業人提出相關租稅優惠措施。為提高行動支付比率，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應於半年內儘速評估相關電子支付減稅政策（例如：商家端減免營業所得稅、消費者端減免綜合所得稅）之可行性，以為施政有效延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1人，根據研究指出若餐飲業及小型零售商，增加1%的信用卡消費支出可提高加值型營業稅稅收最多達1.56%。同時，為刺激行動支付使用率，財政部於近期針對小規模營業人提出相關租稅優惠措施。唯營業額透明化，無法避稅，被視為小規模營業人不願導入行動支付的主要原因，實有施政效果大打折扣之疑慮。因而為擴大店家使用行動支付的誘因，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應於半年內儘速評估相關電子支付減稅政策（例如：商家端減免營業所得稅、消費者端減免綜合所得稅）之可行性，以為施政有效延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馬文君　　柯志恩　　李彥秀　　費鴻泰　　蔣萬安　　盧秀燕　　曾銘宗　　陳超明　　林為洲　　黃昭順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現在回頭處理第二案，請提案人鄭委員寶清說明提案旨趣。
鄭委員寶清：（13時56分）主席、各位同仁。國人高齡化、少子化之情況非常嚴重，已對國家長遠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政府應研擬完整生育政策。桃園市政府提出「三三三政策」（嬰兒出生時補助三萬元，三歲以下每月補助三千元），因此人口大幅成長，新生兒人數由17,360人，增加為23,356人，成長約34.53%。可見桃園市「政策」有相當之成效，建請行政院研議由中央統一研擬相關政策，有助於行政院在民國119年將總生育率提高到1.4人之目標，減輕國安危機，舒緩生育率低下之現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7人，有鑑於國人高齡化、少子女化及低生育率等現象，已對國家長遠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政府研擬完整生育政策已迫在眉睫。而在多數縣市的人口成長趨緩甚至負成長之現況下，桃園市人口不降反升，生育率也逆勢成長，為六都最高，從民國103年至民國106年來看，桃園市新生兒人數由17,360人，增加為23,356人，多了5,996人，成長約34.53%；出生率也從8.46‰成長到10.77‰。可見桃園市「三三三政策（每胎補助三萬元、三歲以下每個月補助三千元）」有相當之成效，建請行政院研議由中央統一研擬相關政策，有助於行政院在民國119年將總生育率提高到1.4人之目標，舒緩生育率低下之現況。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鄭寶清

連署人：蘇震清　　張廖萬堅　陳　瑩　　林岱樺　　林俊憲　　段宜康　　郭正亮　　鄭運鵬　　邱泰源　　羅明才　　蘇治芬　　吳焜裕　　王榮璋　　吳玉琴　　江永昌　　Kolas Yotaka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3時57分）



